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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明确幸福航空销售代理人操作

规范的提示
各销售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代理人销售工作，提升旅客服务体验，现

对幸福航空各销售单位涉及销售、订票、投诉处理等各主要

环节提示如下：

一、销售环节

（一）主要服务信息展示

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

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至少应当包括：

1、承运人名称，包括缔约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

2、航班始发地、经停地、目的地的机场及其航站楼；

3、航班号、航班日期、舱位等级、计划出港和到港时

间；

4、同时预订两个及以上航班时，应当明确是否为联程

航班；



5、该航班适用的票价以及客票使用条件，包括客票变

更规则和退票规则等；

6、该航班是否提供餐食；

7、按照国家规定收取的税、费；

8、该航班适用的行李运输规定，包括行李尺寸、重量、

免费行李额等；

（二）运输总条件展示

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将运输总条

件的全部内容纳入到旅客购票时的必读内容，以必选项的形

式确保购票人在购票环节阅知；销售代理人通过售票处或者

电话等其他方式销售客票的，应当提示购票人阅读运输总条

件并告知阅读运输总条件的途径。

（三）航空运输危险品提示

代理人应当确保在旅客购买机票时，向旅客告知旅行中

禁止携带、限制携带的航空运输危险品相关信息。通过互联

网提供的信息可以是文字或者图像形式，但应当确保只有在

旅客表示已经理解行李中的危险品限制之后，方可完成购票

手续。对于旅客提出的关于行李中的危险品问题，应按照民

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相关规定给予回答。

二、订票环节



（一）出票时代理人应将旅客的身份信息（旅客姓名、

有效证件号码、联系电话等）准确输入订座系统中，CTCM 项

中必须录入旅客本人联系电话。

（二）销售代理人出票后，应当以电子或者纸质等书面

方式告知旅客涉及行程的重要内容，至少应当包括：

1、旅客姓名、票号、以及客票有效期；

2、出行提示信息，包括航班始发地停止办理乘机登记

手续的时间要求、禁止或者限制携带的物品等；

3、免费获取所适用运输总条件的方式。

三、投诉处理环节

（一）各销售单位需做好投诉案卷归档工作，投诉案卷

至少保留 2 年。

（二）各销售单位对于投诉内容无需承担责任的，应当

在回复消费者时说明详细情况和无责理由，并提供相关证据。

（三）消费者在同一投诉中提出多项诉求的，各销售单

位应当逐一回复处理情况。

（四）各销售单位应当根据民航局定期公布的消费者投

诉情况，调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内容，并定期开展相关培

训工作。

（五）各销售单位应当在回复消费者的同时，将投诉的

调查结果及处理情况书面报告投诉受理机构。书面报告应载

明下列内容：



1、投诉事由及诉求；

2、确定的基本事实与证据；

3、调查结果、企业责任以及是否与消费者达成和解。

以上，请各销售单位阅知并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特此通知

幸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市场销售部

2022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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